交院教〔2009〕8号

南京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教学基本建设项目经费管理暂行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规范学院教学基本建设项目经费的使用与管理，提高经费利用效益，促进教学建设和改革工作顺利开展，结合学院实际情况，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学院教学基本建设项目经费来源主要有国家或省级相关部门下达的专项经费；学院划拨的项目配套经费；学院列支的专项经费；其它渠道争取到的资助经费等。

第三条  学院教学基本建设项目经费实行专款专用，由教务处、财务处共同管理。

第二章   经费分配比例与配套
第四条  学院教学基本建设项目经费（含省级以上的项目经费）分配比例：提取5%作为项目管理费，95%拨给项目组掌握使用。

第五条  对获得国家级、省部级、院级立项建设项目，学院按下列规定给予资助或奖励：

1、对获得国家级或省级立项建设项目，学院按《教学成果奖励暂行办法》予以一次性奖励资助；

2、院级项目资助资金额度：

	建设项目
	分  项
	资助额度
（单位：万元）
	备       注

	总项目
	专业类
	专业群
	10-20
	1、专业（群）建设内容主要包括：①专业定位及发展规划，人才模式研究及人才培养方案；②师资队伍建设方案及相关措施；③实训基地建设方案及实施成效；④课程建设：专业核心课程群的课程标准、考核标准及考核方式（含题库）等；精品课程（1-4门）及网络课程（2-9门，校本教材（1-2），超出部分另外核算；⑤共享资源库；⑥专业群中含4个及以上专业。

2、专业类、一般教改项目类项目具体资助额由评审组研究决定。

	
	
	专业
	5-10
	

	子项目
	课程类
	精品课程
	2
	

	
	
	网络课程
	1
	

	
	教材类
	工学结合
校本教材
	1
	

	
	
	一般校本教材
	0.6
	

	
	其他类
	一般教改项目
	0.6-1
	

	
	
	大学生实践创新
	0.3-0.5
	


第三章  经费的使用与管理

第六条  经费的使用

1、学院教改经费主要用于学院教育教学改革项目的配套资助与项目经费等。

2、经费开支的具体范围：

①项目开发、调研费（包括专家评审、咨询、鉴定、验收等）；

②资料费（包括书籍、教材、资料、题库建设等相关复印、印刷费等）；

③劳务费（含用工、加班费等。劳务费一般不超过项目经费总额的15%）；

④小型会议费（包括会场租金、会议代表住宿补贴等）；

⑤差旅费（包括在国内外进行调研、学术交流的会务费、差旅费、住宿费及出差补贴、市内交通费，误餐费等）；

⑥成果打印、出版资助费（包括支付材料打印费、印刷费、成果出版补贴及版面补贴等）；

⑦用于项目研究与建设直接有关的，符合财务制度规定的其他支出。

第七条  项目经费的领用和报销都必须有经办人和项目负责人签字，教务处审核、登记后（必要时主管院长签字），方可办理领用和报销手续。差旅费审批权限按学院有关规定执行。

第八条  项目经费原则上根据项目进度分期支出，并实行项目负责制。

1、对于获得国家级、省级立项项目，其建设资金由项目负责人依据经费的使用原则与范围提出使用计划（报教务处备案）,进行使用，并做好经费使用情况总结。

2、对于获得院级立项项目，其建设资金分三阶段使用。建设项目启动后，核报项目经费总额的30%；项目按计划取得阶段性成果，经过中期检查合格后，核报项目经费总额的30%；项目通过评审验收后，核报经费余额并提供经费使用情况总结。
第九条  对无故未完成建设计划，或将经费挪作他用的，教务处将视情况暂停或终止其经费使用，并追回已挪用经费。因故(如课题负责人出国、调动等)中止项目，其项目经费同时停止使用；如更换项目负责人，要出具书面申请，经系(部)同意，教务处审核后，可继续进行项目建设和使用项目经费。
第四章   附  则

第十条 当年项目经费未使用完可转入下一年度继续使用。

第十一条  院财务（审计）部门有权对项目经费的使用和开支进行监督和审计。

第十二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执行，由教务处负责解释。
                     二OO九年四月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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